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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為鼓勵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從事學術研究，提升本校學術發表產能，特訂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提升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發表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與條件
	三、 補助項目及額度
	四、 補助規範
	五、 經費來源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